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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股份代號：588）

二零二三年年度股東大會投票結果及派發股息公告

謹此提述北京北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四月十六日的
二零二三年年度股東大會通告及日期為二零二四年四月二十九日的二零二三年年
度股東大會補充通告（統稱「年度股東大會通告」）及通函及補充通函（統稱「該等
通函」）。除本公告另行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的詞彙與該等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
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二零二三年年度股東大會已於二零二四年五月十六日（星期四）
上午九時在中國北京市朝陽區北辰東路8號匯欣大廈A座12層第一會議室舉行。

二零二三年年度股東大會之召開有效，並符合《中國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
關法規的有關規定。二零二三年年度股東大會由董事會召集。董事會主席李偉東
先生擔任大會主席主持二零二三年年度股東大會。本公司執行董事李偉東先生、
梁捷女士、楊華森先生及張文雷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周永健博士及甘培忠先生
出席二零二三年年度股東大會，而陳德球先生因公請假，未能出席本次會議。

為確定有權出席二零二三年年度股東大會的股東名單，本公司已於二零二四年五
月九日至二零二四年五月十六日（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東名冊變更登
記，期間並無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於二零二三年年度股東大會日期，已
發行股份總數為3,367,020,000股，其中A股總數2,660,000,000股，約佔當天已發
行股份總數的79%；H股總數707,020,000股，約佔當天已發行股份總數的21%。

概無股東有權出席二零二三年年度股東大會但根據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須就提
呈之決議案放棄表決贊成，或根據上市規則規定須在二零二三年年度股東大會放
棄表決權。

二零二三年年度股東大會點算投票票數的監票員為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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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三年年度股東大會的過程由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李一凡律師及李卓穎律師
進行見證，並出具了法律意見書，該法律意見書總結二零二三年年度股東大會的
召集及召開程序、出席二零二三年年度股東大會的人員資格、審議事項以及表決
方式及表決程序符合相關法律、規則、規例以及公司章程的規定。

二零二三年年度股東大會表決結果

於二零二三年年度股東大會日期，賦予股東權利出席二零二三年年度股東大
會，並於會上投票贊成、反對或棄權特別決議案及普通決議案之股份總數為
3,367,020,000股。出席二零二三年年度股東大會之股東及代理人人數（包括網
絡及非網絡方式）共13人，持有1,202,149,083股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總數之35.703651%，其中A股1,179,454,921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
35.029638%，及H股22,694,162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0.674013%。

有關二零二三年年度股東大會提呈各項議案的投票結果如下：

特別決議案

投票股數及佔出席二零二三年
年度股東大會股東所持有之有表決權

股份總數之比率(%)

贊成 反對 棄權

1. 本公司《公司章程修正案》 1,166,172,714
(97.007329%)

35,976,169
(2.992654%)

200
(0.000017%)

2. 本公司《股東大會議事規則修正案》 1,200,266,783
(99.843422%) 

1,882,300
(0.156578%)

0
(0%)

3. 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修正案》 1,200,266,983
(99.843439%)

1,882,100
(0.156561%)

0
(0%)

4. 本公司《監事會議事規則修正案》 1,200,266,983
(99.843439%)

1,882,100
(0.156561%)

0
(0%)

5. 本公司《獨立董事工作制度修正案》 1,200,266,983
(99.843439%)

1,882,100
(0.156561%)

0
(0%)

6. 本公司《關於二零二四年度擔保額度預
計的議案》

1,199,222,083
(99.756519%)

2,927,000
(0.243481%)

0
(0%)

7. 本公司《關於發行股份一般性授權的議
案》

1,183,524,683
(98.450741%)

18,624,200
(1.549242%)

200
(0.000017%)

8. 本公司《關於發行債務融資工具一般性
授權的議案》

1,199,222,083
(99.756519%)

2,927,000
(0.24348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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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投票股數及佔出席二零二三年
年度股東大會股東所持有之有表決權

股份總數之比率(%)

贊成 反對 棄權

9. 本公司二零二三年年度分別按中國會計
準則及香港普遍採納的會計準則編製的
財務報告

1,199,600,983
(99.788038%)

1,882,100
(0.156561%)

666,000
(0.055401%)

10. 本公司二零二三年年度分別按境內及香
港年報披露的有關規定編製的董事會報
告

1,199,600,983
(99.788038%)

1,882,100
(0.156561%)

666,000
(0.055401%)

11. 本公司二零二三年年度監事會報告 1,199,600,983
(99.788038%)

1,882,100
(0.156561%)

666,000
(0.055401%)

12. 本公司二零二三年年度利潤分配及資本
公積金轉增方案

1,200,266,983
(99.843439%)

1,882,100
(0.156561%)

0
(0%)

13. 本公司《獨立董事二零二三年度述職報
告》

1,199,600,983
(99.788038%)

1,882,100
(0.156561%)

660,000
(0.055401%)

14. 本公司《關於二零二四年度提供財務資
助的議案》

1,199,222,083
(99.756519%)

2,927,000
(0.243481%)

0
(0%)

15. 本公司《股東分紅回報規劃（二零二四
年－二零二六年）》

1,200,266,983
(99.843439%)

1,882,100
(0.156561%)

0
(0%)

16. 本公司《關於選舉董事（不含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議案》（本項議案實行累積投票制）

(a) 選舉李偉東先生為本公司下屆執行
董事

1,199,620,666
(99.789675%)

(b) 選舉梁捷女士為本公司下屆執行董
事

1,199,620,665
(99.789675%)

(c) 選舉楊華森先生為本公司下屆執行
董事

1,199,620,667
(99.789675%)

(d) 選舉張文雷女士為本公司下屆執行
董事

1,199,621,068
(99.789709%)

(e) 選舉胡浩先生為本公司下屆新執行
董事

1,199,620,669
(99.789676%)

(f) 選舉魏明乾先生為本公司下屆新執
行董事

1,199,620,670
(99.789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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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投票股數及佔出席二零二三年
年度股東大會股東所持有之有表決權

股份總數之比率(%)

贊成 反對 棄權

17. 本公司《關於選舉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議案》（本項議案實行累積投票制）

(a) 選舉周永健博士為本公司下屆獨立
非執行董事

1,199,620,666
(99.789675%)

(b) 選舉甘培忠先生為本公司下屆獨立
非執行董事

1,199,620,667
(99.789675%)

(c) 選舉陳德球先生為本公司下屆獨立
非執行董事

1,199,620,667
(99.789675%)

普通決議案 贊成 反對 棄權

18. 本公司《董事薪酬的議案》 1,200,266,983
(99.843439%)

1,882,100
(0.156561%)

0
(0%)

19. 本公司《關於選舉監事的議案》（本項議案實行累積投票制）

(a) 選舉杜艷女士為本公司下屆股東代
表監事

1,199,620,765
(99.789683%)

(b) 選舉賀淑芳女士為本公司下屆新股
東代表監事

1,199,620,666
(99.789675%)

普通決議案 贊成 反對 棄權

20. 本公司《監事薪酬的議案》 1,200,266,983
(99.843439%)

1,882,100
(0.156561%)

0
(0%)

21. 本公司《關於變更會計師事務所的議案》 1,200,266,983
(99.843439%)

1,882,100
(0.156561%)

0
(0%)

附註：決議案之全文已載於年度股東大會通告內。

第1項至第8項決議案由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表決權的三分之二以上通過為特別決
議案，第9項至第15項、第18項、第20項及第21項決議案由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
表決權的二分之一以上通過為普通決議案，而第16項、第17項及第19項決議案由
出席會議的股東以累積投票制表決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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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發股息

有關董事會提議派發二零二三年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2元予股東之方案，已在
二零二三年年度股東大會中獲得批准，並以人民幣派發。

本公司派發股息的方法如下：

(1) 按照公司章程有關規定，本公司已委任根據香港受託人條例登記之信託公司
中國銀行（香港）信託有限公司作為H股股東收款代理人（「收款代理人」）代表
該等股東接收有關本公司H股宣派的股息。H股股利權證及有關支票將由收款
代理人簽發並於二零二四年七月十五日（即本公司H股股息派發日）或之前，
以平郵寄予H股股東。郵誤風險概由收件人承擔。

(2) 本公司A股股東的股息派發方式及其有關事項將由本公司與中國證券登記結
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協商後根據有關之規定及程序另行在中國境內指
定的報章上發出公告。

(3) 根據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其
實施條例，本公司向名列於H股股東名冊上的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末期股息
時，有義務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稅率為10%。任何以非個人股東名義，包
括以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他代理人或受託人，或其他組織及
團體名義登記的股份皆被視為非居民企業股東所持的股份，所以，其應得之
股息將被扣除企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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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滬股通投資者利潤分配事宜

對於透過聯交所投資上交所上市之A股之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人）（「滬股
通」），其股息紅利將由本公司通過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向股份名義持有人賬戶以人民幣派發。本公司將按照10%的稅率代扣所
得稅，並向主管稅務機關辦理扣繳申報。對於滬股通投資者中屬於其他國家
稅收居民且其所在國與中國簽訂的稅收協定規定股息紅利所得稅率低於10%
的，該等企業及個人可以自行或委託代扣代繳義務人，向本公司主管稅務機
關提出享受稅收協定稅率的申請，主管稅務機關審核後，應按已徵稅款和根
據稅收協定稅率計算的應納稅款的差額予以退稅。滬股通投資者股權登記
日、現金紅利發放日等利潤分配時間安排將與本公司A股股東一致。

(5) 港股通投資者利潤分配事宜

對於透過上交所投資聯交所上市之H股之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人）（「港股
通」），其紅利將由本公司通過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
股份名義持有人賬戶以人民幣派發。根據《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證監會
關於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2014]81
號）》的相關規定，其中內地個人投資者通過滬港通投資聯交所上市H股取得
的股息紅利，本公司按照20%的稅率代扣個人所得稅。內地證券投資基金通
過滬港通投資聯交所上市H股取得的股息紅利，按照規定計徵個人所得稅。
本公司對內地企業投資者不代扣代繳股息紅利所得稅款，應納稅款由該等內
地企業投資者自行申報繳納。港股通投資者股權登記日、現金紅利發放日等
利潤分配時間安排將與本公司H股股東一致。

承董事會命
北京北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李偉東

中國•北京，二零二四年五月十六日

於本公告之日，董事會由九名董事組成，其中李偉東先生、梁捷女士、
楊華森先生、張文雷女士、胡浩先生及魏明乾先生為執行董事，而周永健博士、
甘培忠先生及陳德球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